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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，经过最新一轮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刑事诉讼法》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

刑事司法体系中的重要法律地位。2019年，《关于适用认

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的出台，表明我国认罪认罚

从宽制度已经逐步迈向系统化、规范化的新阶段，同时也

推动着我国量刑协商的深入发展，并由此确立了独具中国

特色的量刑协商模式。在该模式下，刑事案件的审查起

诉阶段作为检律协商协作、彼此监督的前沿战场，推动着

检律关系进一步创新与发展，以适应新时代法治建设的需

要，进而对新型检律关系的构建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。

我国刑事司法中检律关系的历史发展

现代刑事司法中，检律关系因国家与地区以及同一

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而展现出多样的形态。以历史

的眼光考察我国实践情况，我国刑事司法中的检律关系

经历了四个显著的发展阶段。第一阶段，改革开放前，

检察与律师制度几近废止，检律关系呈现缺位样态。第

二阶段，改革开放初期，律师角色被定义为“国家法律

工作人员”，其辩护职责与角色定义发生冲突，导致控

辩双方难以实现平等，检律关系呈现失衡样态。第三阶

段 ， 自 1 9 9 7 年 起 ， 我 国 刑 事 司 法 中 逐 渐 确 立 了 控 辩 审

三方结构，检律关系转变为对抗样态。在这一时期，检

察官常因其在刑事司法中的优势地位而怠于履行权利保

障的职责，从而导致律师难以行使执业权利，限制了律

师的辩护职能的发挥。同时，检律关系中的过度对抗也

导致了律师权利与检察权力之间的正面冲突。一方面，

检律处于对立面，双方都很关注胜诉率，检察官更愿意

收集被追诉人有罪的证据，忽略证明其无罪或罪轻的证

据，相反地律师则强调对被追诉人负责，片面强调有利

证据，刻意隐瞒不利证据，从而影响案件事实认定，不

利于案件真实情况的查明。另一方面，检律间信息沟通

不畅，律师的辩护意见不受重视，极大地影响了双方的

工作效率，拖延了办案进度，不利于案件的及时审判，

也浪费了司法资源。第四阶段，自2012年起，再修正的

《刑事诉讼法》进一步强调了控审分离、控辩平等和审

判中立的诉讼原则，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推出了一系列

具体措施，为新型检律关系的重塑、构建提供了制度基

础。[1]解读新型检律关系的内涵，有学者强调其表现为合

作与博弈相交织；[2]另有学者提出其是对抗与合作相交融

的关系； [3]还有学者认为，新型检律关系应是检察官与

律师在职业实践中以保障人权、维护司法公正、实现公

正审判为追求，建立的对抗而不对立、交锋而不交恶的

良性互动机制。 [4]近年来，最高检的工作报告逐年深化

了关于新型检律关系的内涵认识。2020年报告强调真诚

尊重、依法维护律师执业权利；2021年报告倡导构建规

范有序的检律关系，同构积极、建设性检律关系；2022

年报告提出深化检律良性互动，确保二者既亲近又不越

轨，既清晰又不疏远； 2023年报告强调构建亲清检律关

系，以共同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。

通 过 回 顾 我 国 刑 事 司 法 中 检 律 关 系 的 历 史 发 展 历

程，可以得出新型检律关系的构建需当前刑事司法领域

积极予以回应的认识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，检律关系

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新型检律关系的构建
 符加楠

检律关系对于保障法律实施活动的有序开展、实现司法公正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

等方面至关重要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，刑事案件的办理更强调检律协商协作、

相互监督，检律关系的对抗性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，亟需构建新型检律关系。在认罪认

罚从宽制度下，构建新型检律关系，需要以平等对抗、协商对话、互相监督作为逻辑起

点。检律双方应革新理念，树立共同的职业理念，构建检律关系共同体。在此基础上，

还应规范认罪认罚系列制度，加强执业监督机制，搭建检律协商协作、互相监督平台，

实现检律关系从控辩模式到协商模式的过渡。实现检律良性互动，推动协商性司法模式

的良性发展。


